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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5_85_B3_E4

_BA_8E_E6_89_A7_E8_c27_28487.htm 业务二处、邮办处、首

都机场海关： 根据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

办法”，我关制订了“监管实施细则”，现随文下发，请自

文到之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北京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实施细

则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北京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实施

细则 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

》，结合北京海关快件监管工作特点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二、

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的企业须统一向北京海关业务二处办理

注册登记。 二、快件中的个人物品分别按旅客行李物品管理

办法和邮递物品监管办法办理。 四、快件中的商业性货物、

物品，分别按如下规定办理报关手续： １．货物、物品种类

为《办法》第六条所列范围的，凭快件总清单及及每一快件

的分运单办理报关。 ２．应予征收关税或其他税费的： （１

）运营人为邮政快件公司的，货物价值在人民币１０００元

以上的，填写报关单办理报关纳税手续；货物价值在人民币

１０００元及以下的，照顾征收行邮税后放行。 （２）运营

人为其他快件公司的，填写报关单办理报关纳税手续。 五、

每月２６日，各公司应将“快件统计月报表”（统计内容包

括快件票数、重量等，截止至当月２５日）报海关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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